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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６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５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或修改议案，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议

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

２

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杜克荣董事长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５

名， 代表股份

７９

，

８２７

，

２３７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７．２９％

。

二、提案审议情况

审议关于《公司将天津新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华天道

３

号房屋及相应土地

使用权转让给天津滨海高新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

７９

，

８２７

，

２３７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国浩律师集团（天津）事务所谢孟晖、张宇律师出席，

并由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

和《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５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协议转让

２０１２－１１－０９ ８．３５

元

／

股

３３３８．０９９９ １０％

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公告。 关于协议转让的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及《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

转让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持有股份总计

１０８４７．６１５５ ３２．５０％ ７５０９．５１５６ ２２．５０％

无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１０８３９．７８１２ ３２．４７％ ７５０１．６８１３ ２２．４７％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７．８３４３ ０．０２％ ７．８３４３ ０．０２％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完成登记过户手续，本次股权变动后，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仍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受让方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三大股东。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２

、本次减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减持遵守与《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作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 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证券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星期二）

２．

召开地点：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科技一路万力达继保

科技园公司第二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庞江华

６

、会议通知：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７．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人， 代表股份

６８

，

１００

，

３３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４．４９％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

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

决方式。

（二）表决结果：

１

、《关于补充审议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的议

案》

（

１

）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规定，关联股东朱新峰先生回避

表决，非关联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充审

议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２

）表决结果： 同意

５９

，

６５３

，

４９２

股，占本次会议本项议案有表决

权的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关于《关于补充审议及授权公司证券投资事项的议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８

，

１００

，

３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并参与表决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关于公司股东庞江华、朱新峰、黄文礼、赵宏林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

）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规定，关联股东庞江华、朱新峰、

黄文礼、赵宏林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股东庞江华、朱新峰、黄文礼、赵宏林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２

）表决结果： 同意

２

，

８０５

，

０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本项议案有表决

权的股东所持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冯翠玺、徐虎

３．

结论性意见：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贵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国枫凯文律股

字［

２０１２

］

０２８８

号）。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９

股票简称：黑化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７

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９４

，

７８１

，

１３３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１

日作为

股权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是否安排追加对价：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黑龙江黑化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其持有的黑化股份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在十二月内不上市交易，在上述禁售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在十

二月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

１０％

；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其

持有的黑化股份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十二月内不上市交易。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股改实施后至今，是否发生过除分配、转增以外的股本结构变化： 否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是否发生变化：是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至今，黑龙江黑化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被司法拍卖

１３

，

１１０

，

５９７

股， 持股数由

２０７

，

８９１

，

７３０

股减少为

１９４

，

７８１

，

１３３

股，持股比例由

５３．３１％

减少到

４９．９４％

。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聘请的海通证券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 对公司相关股

东申请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事宜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１

、黑化股份相关股东切实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

２

、黑化集团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占用黑化股份资金的情形。

３

、黑化股份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以及本次黑化股份相关

股东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主体、条件、数量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９４

，

７８１

，

１３３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３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目前处于冻结状态，在解除限售日后仍为冻结状态。

４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

单位

：

股

）

剩余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数

量

黑龙江黑化集团

有限公司

１９４

，

７８１

，

１３３ ４９．９４％ １９４

，

７８１

，

１３３ ０

合计

１９４

，

７８１

，

１３３ ４９．９４％ １９４

，

７８１

，

１３３ ０

５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因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至今黑化集团持有的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 本次黑化集团解

除限售股份数与股改说明书不一致。

６

、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四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

股上市。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后，剩余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数量为

０

。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公司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解禁限

售股份数量为

２２

，

１０８

，

２７０

股。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解禁限

售股份数量为

１

，

８０３

，

０２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解禁限

售股份数量为

１１

，

３０７

，

５７７

股。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

１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１９４

，

７８１

，

１３３ －１９４

，

７８１

，

１３３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９４

，

７８１

，

１３３ －１９４

，

７８１

，

１３３ ０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

Ａ

股

１９５

，

２１８

，

８６７ ＋１９４

，

７８１

，

１３３ ３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９５

，

２１８

，

８６７ ＋１９４

，

７８１

，

１３３ ３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３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３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３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３

、投资者记名证券持有数量查询证明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６１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

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

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发布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周一）上午

１０

时。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公司将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全体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３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士。

４

、现场会议地点：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

１

号东湖高新大楼五楼

会议室

５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该议案需逐项审议：

（

１

）发行规模

（

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

３

）债券品种和期限

（

４

）发行方式

（

５

）发行对象

（

６

）募集资金用途

（

７

）上市场所

（

８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

议案。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到公司证券部登

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登记；

股东可以电话、传真和信函方式登记。

２

、股东单位代表持股东单位授权委托书（法人签字、公司盖章）及代理人

身份证登记。

３

、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信函登记以收

到地邮戳为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交易系统具体投票程序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向股

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该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络投票期间，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说明

７３８１３３

东湖投票

Ａ

股股东

（

３

）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提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得申报价格如下

表：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

格

全部议案

９９

１

审议

《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提案

》

１

２

审议

《

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提案

》，

该提案需逐项审议以下子提案

：

２

２．０１

（

１

）

发行规模

２．０１

２．０２

（

２

）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２．０２

２．０３

（

３

）

债券品种和期限

２．０３

２．０４

（

４

）

发行方式

２．０４

２．０５

（

５

）

发行对象

２．０５

２．０６

（

６

）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６

２．０７

（

７

）

上市场所

２．０７

２．０８

（

８

）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２．０８

３

审议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

宜的提案

》

３

（

４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２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东湖高新”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

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３３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

２

）单项提案投票举例

如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提案》投同意

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３３

买入

１

元

１

股

如某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

第一个提案《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提案》投

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３３

买入

１

元

２

股

如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提案》投弃权

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３３

买入

１

元

３

股

（

３

）对单项提案的子提案投票举例

如投资者对本公司的第二个提案的第一个子提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３３

买入

２．０１

元

１

股

如投资者对本公司的第一个提案的第一个子提案投反对票，只要将申报

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３３

买入

２．０１

元

２

股

如投资者对本公司的第一个提案的第一个子提案投弃权票，只要将申报

股数改为

３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１３３

买入

２．０１

元

３

股

３

、其他注意事项

（

１

）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

３

）对同一提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不

能撤单；

（

４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

理。

五、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

１

号东湖高新大楼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７４

电话：

０２７－８７１７２０３８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１７２０３８

联 系 人：李雪梅、周京艳

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附件：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参会登记表

股东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号： 持有股数：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部议案

１

审议

《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提案

》

２

审议

《

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提案

》，

该提案需逐项审议以下子提案

：

２．０１ （１）

发行规模

２．０２ （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２．０３ （３）

债券品种和期限

２．０４ （４）

发行方式

２．０５ （５）

发行对象

２．０６ （６）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７ （７）

上市场所

２．０８ （８）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３

审议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

宜的提案

》

备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在同意

、

反对或弃权方框内打

“√”，

作出投票

表示

。

２、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表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盖公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９９

股票简称：出版传媒 编号：临

２０１２－ ２８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第四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本次会议召开前，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以书面或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公司董

事均收到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知悉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会议应参加表决董

事

８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８

名。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琦先生、范文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公司本届高级管

理人员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提名赵庆国先生、王琦先生、范文南先生、金波先生为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该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上述第二项议案和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

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需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有关具体内容请详见

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临

２０１２－２９

）。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３日

附：候选人简历

赵庆国，男，

５０

岁，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１９８１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沈

阳陶瓷厂干部，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辽宁省新闻出版局直属机关团委科

员，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辽宁省新闻出版局市场处副主任科员，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至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辽宁省新闻出版局发行管理处主任科员，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辽宁省新华书店总经理助理，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辽宁省新闻出版局发

行处主任科员，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辽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副主任

（主持工作），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辽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主任，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辽宁省印刷物资总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今，北方

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琦，男，

５２

岁，汉族，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辽宁省新华书店储运科工作人员，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辽宁省新华书

店辽版科工作人员，

１９８９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辽宁省新华书店业务科副科

长，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辽宁省新华书店储运科科长，

１９９５

年

８

至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新华书店北方图书城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辽宁发行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至今，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公

司助理兼辽宁北方出版物配送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储运中心总经理。 曾获

新闻出版总署“中国书刊发行”最高奖，

２００４

年省“五一”劳动奖章，被省总工会

评为“依靠职工办企业优秀经营者”，被省直工委授予“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

号。

范文南，男，

４７

岁，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辽宁美术出版社助理编辑，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辽宁美术出版

社画廊经理，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辽宁美术出版社编辑室主任，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至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辽宁美术出版社总编辑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辽宁省人才中心，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今，辽宁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２００５

年

度获辽宁出版集团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２００９

年度获得辽宁省劳动模范荣

誉称号。

金波，男，

５３

岁，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硕士学位。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盘锦地区盘山县高升公社知青，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锦州师范学院学

生，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 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选调到辽宁省委党校青年

干部培训班学习，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至

１９８７

年

２

月，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务处老师，

１９８７

年

３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２

月， 中共辽宁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科员，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省人大常委会专职秘书（副处级），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辽宁省

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副经理、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深圳证券

公司沈阳营业总部副总经理、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辽宁出版集团

有限公司上市办工作人员，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党委副书

记兼人事处处长，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辽宁出版集团公司融资办主任，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主

任，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至今，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公司助理兼投资部主任。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９９

股票简称：出版传媒 编号：临

２０１２－ ２９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第四十一次、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部分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因此， 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就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内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二、会议地点：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２９

号公司十一层第一会议室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２．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本次补选公司董事事项将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时间预定一小时。

四、出席会议人员：

１．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星期四）收市，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的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会议登记办法：

凡符合上述资格的股东，请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

件一），法人股东另持单位证明，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１６

：

００

）在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２９

号公司证券和法律部

９１５

室办理登记手续。沈

阳以外的股东可采取信函或用传真方式传送上述有关资料并填报股东登记表

（见附件二）进行登记。

六、联系事项：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２９

号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和法律部

联系人：吕丹

电话：（

０２４

）

－２３２８００２１

传真：（

０２４

）

－２３２８４２３２

邮编：

１１０００３

七、其他事项：

１．

出席会议者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２．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召开半小时前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

股票账户卡、有效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核对身份及签到入场。

特此公告。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３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授权表决情况：

１

、对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所列第（ ）项议题投赞成票；

２

、对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所列第（ ）项议题投反对票；

３

、对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所列第（ ）项议题投弃权票。

如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不作具体指示，受委托人（是

□

否

□

）可

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注：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单位委托须加盖

单位公章。

附件二：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股东名称或姓名： 股东账户：

持股数： 出席人姓名：

联系电话：

股东签名或盖章： 日期：


